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碩士在職專班畢業流程檢核表

學生姓名：                 
組    別：                 
A、學位考試申請                    

	審查項目
	檢附表件
	自    我    檢    核
	期 限
	說    明

	1、

畢

業

基

本

條

件
	· 學位考試申請書（含考試委員名單、於備註欄註明指導教授及召集人）
至註冊組網頁下載
· 學位考試申請審核表  
至註冊組網頁下載

· 歷年成績審查表

· 論文提要（3000字）
· 投稿論文
· 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核表
· 「學術研究倫理教育課程」修課證明
	· 1-1預計可於本學期俢畢規定學分數（24學分）及必修科目（論文6學分、專題研討4學分8學時），且應修科目成績皆達及格標準（70分），始可提出申請。

· 1-2以中文撰寫之論文刊登或被接受於國內外相關領域期刊或會議至少一篇；該論文除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外，研究生不可列名於其他作者之後。(需有頁碼)

	提出申請：

(下學期：

7/30前(學校規定)

系上自訂時間: 5/1~5/10；

   6/1~6/10        
(上學期：

開學後1個月~12/31前(學校規定)
系上自訂時間: 12/1~12/10         
	· 學校不再提供紙本成績單，請自行至國秀樓2F機台申請。
· 學位考試前仍未達畢業基本條件者，不得參加學位考試。

· 學業平均成績佔畢業成績50%。論文考試成績佔畢業成績50%。



	2、

考

試

時

間

申

請
	· 口試委員經費預算表（考試時間地點填載於預算表內）
至系網頁下載
	· 2-1考試委員      名（其中校外委員    名），符合本校學位考試辦法第五、六條規定。
· 2-2考試日期：                
時    間：                

地    點：                

上列考試時間已徵得指導教授之同意。


	考試時間：

(下學期：

(6/10~6/30
(7/10~7/31
依行事曆為主
(上學期：

1/2~1/31
依行事曆為主
	· 費用總計超過4000元，請與指導教授、系辦確認經費。
· 學位考試委員3-5名（相關規定請參見「學位考試申請書」之說明）。
· 場地借用請逕洽系辦公室。


B、口試流程

	審查項目
	相關表件
	自    我    檢    核
	期 限
	備      註

	1、

前

置

作

業
	· 口試委員邀請函

至系網頁下載
· 口試委員聘書

· 論文初稿
	· 1-1寄發口試委員邀請函、聘書、論文初稿。


	收到聘書後務請即時轉交各口試委員。
	· 聘書由教務處註冊組統一製作。

· 論文初稿若未能及時與聘書一同寄出，務請於口試十天前送達各口試委員。

	
	· 學位論文考試公告
	· 1-2自行於本系公佈欄張貼公告（A4格式）。
	口試日期前10天
	· 公佈學生論文名稱、口試場地、日期及時間。

	
	· 印領清冊

系辦提供
	· 1-3校外口試委員填寫印領清冊，校內委員由學校匯款。 
	口試日期前10天
	· 校內委員口試費用1000元/人；校外委員口試費用1500元/人，校外口試委員數不得少於三分之一
· 口試委員費用總計4000元

	
	會場佈置
	· 1-4佈置場地、張貼流程表、茶點準備、洽借器材、安排記錄及接待人員...。

· 1-5持學位考試評分表（3~5份，依口試委員人數而定）至系辦公室申請蓋印所戳。

· 1-6 再次提醒口試委員時間。
	口試前一天
	· 可協調同學或學弟作人力支援。

· 自行至教務處註冊組網頁下載表格。

	2、

口

試


	· 碩士學位考試評分表（3~5份）(依口試委員人數)
至註冊組網頁下載

· 碩士學位考試成績表（1份即可，給召集人）
至註冊組網頁下載

· 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1份即可，給召集人)
至註冊組網頁下載

· 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核表(提供委員參考)

	· 2-1 校外委員接待。

· 2-2 備妥各項表單放置於試場。

· 2-3 口試流程：

（1） 指導教授介紹出席委員。

（2） 推選召集人。

（3） 簡報及口試。

（4） 評分

· 請旁聽人員離席。

· ※提醒召集人收回評分表，核算平均成績後，分別於評分表、成績表、審定書上簽名後，交付指導教授。

（5） 宣布口試成績。

· 2-4 將出席費印領清冊送交口試委員，並請各委員於印領清冊上簽妥相關資料後，繳回系辦公室。
	口試當日
	· 自行至教務處註冊組網頁下載表格。

· 考試以70分為及格，評定以一次為限，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

· 口試時應開放旁聽；口試委員評定成績時，旁聽人員應即離席。

· 成績表、評分表請指導教授彌封後逕送系辦公室。

· 因故無法如期舉行考試，請於考試前7 天提出「撤銷考試申請書」），否則視同不及格乙次（學位考試兩次不及格者，應予退學）。


C、論文定稿及離校手續

	審查項目
	相關表件
	自    我    檢    核
	期 限
	備      註

	1、

論

文

定

稿


	· 論文定稿

· 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

· 論文上網授權書

· 論文裝訂
	· 1-1依口試委員意見逐一修訂論文。

· 1-2 送請指導教授審查內容及格式。

· 1-3 至本校圖書館網頁線上建檔，列印論文上網授權書2張；論文定稿後，向指導教授領取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裝訂於論文中。

· 1-4 依本校規定顏色、字體，檢齊論文格式規範中各項表件，依離校手續印製論文精裝本3本(黑色書皮，字體燙金): 系辦公室1冊、圖書館2冊（含送國家圖書館1冊）。
· 1-5 備妥致謝函及論文定稿（平裝），致送各口試委員。
	建議於研究生畢業離校手續截止日兩週前
	· 本校「碩士班學位論文格式規範」請上教務處註冊組網頁下載。

	2、

離

校

程

序
	· 離校手續程序單


	· 2-1離校程序單、送繳論文至各單位。(系辦：一本精裝論文、定稿論文比對資料)

· 2-2 填寫表4-8-4學生論文出版、出席國際研討會表格(電子檔案)。
· 2-3 填寫工程認識問卷(線上)。
	
	· 畢業生離校程序單下載改至：校務行政/學生篇/查詢。請勿再至其他網頁下載離校程序單使用。


